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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未同居的男友或⼥友施暴，可以聲請保護令嗎？

⽂:⿈蓮瑛（認證法律⼈） 、張荷儀（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6-04-14

案例

A與B為⼤學⽣情侶，交往⼀年多，並沒有⼀起住。最近幾個⽉來，A的情緒經常失控，不僅多次因⼀些⼩
事就以激烈⾔語辱罵、恐嚇B，還常摔東⻄、猛⼒拍打牆壁，讓B感到很害怕，有好幾次甚⾄在爭執時對B
拳打腳踢，造成B⾝體多處瘀⻘。即使B已多次表明不想⾒⾯，仍跑來B的學校堵⼈。B想保護⾃⼰，但不
知道在沒有同住的情況下，⾃⼰能不能聲請保護令？

本⽂

⼀、家庭暴⼒的預防和制⽌

家庭暴⼒指的是家庭成員間，發⽣⾝體上、精神上、經濟上的騷擾、控制、威脅或其他不法侵害的⾏為[1]。
「家庭成員」通常指傳統觀念上的家庭成員，包括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現為或曾為直系或⼀
定親等內的旁系親屬（例如祖⽗⺟、外祖⽗⺟、公婆、媳婦、⼥婿、兄弟姊妹、叔伯、姑姑、舅舅、阿姨、堂
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等），以及他們的未成年⼦⼥[2]。

過去社會對家庭暴⼒抱持著「家務事」的態度，外⼈也難以介⼊，讓家庭暴⼒更容易發⽣，造成不幸，因此如
何有效預防、制⽌家庭成員之間的家庭暴⼒⾏為，保護受家暴的⼈，讓他們能安⼼地⽣活，並且擁有選擇安全
⽣活環境的⾃由與尊嚴，法律和公權⼒的保護就成為⼯具之⼀[3]。

⼆、家庭暴⼒防治法的出現

我國的家庭暴⼒防治法在1998年公布施⾏，⽴法初衷在於透過公權⼒介⼊，防治家庭成員之間的暴⼒事件，
保護被害⼈之⾝⼼安全[4]。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還⽐較傳統，法律剛開始時的保護範圍⽐較侷限，主要是針對
現有或曾有「婚姻、同居、或親屬關係」的家庭成員，在這些親密關係下受到暴⼒傷害時，加以保護。

然⽽，隨著社會的演變，未同居情侶或親密伴侶之間的暴⼒⾏為例如恐怖情⼈等，時有所聞，⼈與⼈對親密關
係的定義也漸漸改變，不再只限於傳統的現有或曾有「婚姻、同居、或親屬關係」的家庭成員，因此法律漸漸
也有進⼀步擴⼤保護對象的需要。

三、未同居的男⼥朋友被施暴，可以聲請保護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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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防治法在2015年修法，正式將保護對象擴⼤到「未同居的親密關係伴侶」，只要年滿16歲的⼈，被
現在或曾經有親密關係的未同居伴侶，對⾃⼰施以⾝體上的毆打虐待或是精神上的辱罵等，也都可以向法院聲
請保護令[5]。

上⾯所說的「親密關係伴侶」，是指雙⽅因為感情或性⾏為，⽽發展建⽴的親密社會互動關係[6]。交往中的雙
⽅是不是構成「親密關係伴侶」，法院通常會考量多項因素，⽐如兩⼈關係的本質、關係維持時間的⻑短、互
動往來的頻率，以及是否有發⽣性⾏為及頻率，以及其他可以認定兩⼈確實存在親密關係的事實，加以綜合認
定[7]。

換句話說，現在申請保護令已不限於有婚姻、同居或親屬關係，即使加害⼈是未同居的現任或前任男⼥朋友、
伴侶，只要雙⽅構成「親密關係伴侶」，如果發⽣暴⼒⾏為，被害⼈同樣可以聲請保護令，請求保護。

四、結論

A、B為交往中的情侶，A屢次辱罵、恐嚇B，讓B感到害怕，甚⾄對B拳打腳踢，造成B受傷，即使雙⽅沒有同
住，只要有構成「親密關係伴侶」，現在B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請求保護。

註腳
   家庭暴⼒防治法第2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家庭暴⼒：指家庭成員間實施⾝體、精神或經

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為。」
[1]

   家庭暴⼒防治法第3條：「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
⼀、配偶或前配偶。
⼆、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親。
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親。
五、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親之配偶。
六、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親。
七、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親之配偶。」

[2]

   臺灣⾼等法院⾼雄分院108年度上易字第427號刑事判決：「家庭暴⼒防治法第1條規定：『為防治家庭
暴⼒⾏為及保護被害⼈權益，特制定本法』，其⽴法理由為家庭暴⼒防治法主要⽬的在於防治家庭暴⼒⾏
為、保護遭受家庭暴⼒之被害⼈⼈⾝安全及保障其⾃由選擇安全⽣活⽅式與環境之尊嚴。」

[3]

   江建逸（2023），〈家庭暴⼒防治法部分條⽂修正草案評估報告〉，《⽴法院法制局法案評估報告》。[4]

   家庭暴⼒防治法第63條之1第1項：「被害⼈年滿⼗六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
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準⽤第九條⾄第⼗三條、第⼗四條第⼀項第⼀款、第⼆款、第四款、第九
款⾄第⼗六款、第三項、第四項、第⼗五條⾄第⼆⼗條、第⼆⼗⼀條第⼀項第⼀款、第三款⾄第五款、第
⼆項、第⼆⼗七條⾄第四⼗⼆條、第四⼗⼋條、第五⼗條之⼀、第五⼗條之⼆、第五⼗⼆條、第五⼗四條
、第五⼗五條及第五⼗⼋條第⼀項之規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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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欣宜（2022），《遇到恐怖情⼈怎麼辦？如何聲請保護令？》。
杜昀浩（2023），《⼀次看懂如何聲請保護令——聲請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與緊急保護令的⽂件、流程
及內容》。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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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防治法第63條之1第2項：「前項所稱親密關係伴侶，指雙⽅以情感或性⾏為為基礎，發展親密
之社會互動關係。」

[6]

   家庭暴⼒防治法施⾏細則第24條：「本法第六⼗三條之⼀第⼆項所定親密關係伴侶，得參酌下列因素認
定之：
⼀、雙⽅關係之本質。
⼆、雙⽅關係之持續時間。
三、雙⽅互動之頻率。
四、性⾏為之有無及頻率。
五、其他⾜以認定有親密關係之事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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